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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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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其 他 海 外 監 管 市 場 發 佈 的 公 告 

本公司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的規定而發

表。 
 
以下公告的中文原稿由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一間於上海證券交易所上市

的A股附屬公司，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08年10月31日於中國境內發佈。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香港 
2008年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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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項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不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漏，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連帶

責任。 

2008 年 10 月 30 日，公司與成都崇德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成都崇德＂）、成都人民商場黃河商業城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成商黃河“）、成都中發黃河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發黃河

“）及四川黃河商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四川黃河“）簽訂了

《和解協定》，以解決中發黃河、四川黃河與本公司、成商黃河、成

都崇德之間的系列債權債務糾紛。該協議已經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三

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現將協定主要內容公告如下： 

一、《和解協議》簽訂背景 

四川黃河與本公司共同出資設立成商黃河後，在多年經營過程

中，本公司為成商黃河的銀行貸款提供擔保，並依法承擔了貸款本金

11600.45 萬元的擔保責任。中發黃河為上述擔保提供了反擔保。成

都崇德擁有對成商黃河本金為 662 萬元的債權,中發黃河為成商黃河

對成都崇德 662 萬元債務提供擔保。為此，本公司及成都崇德已分別

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行，請求拍賣中發公司的抵押物及

擔保物。目前，上述強制執行案件正在執行過程中。 



二、《和解協定》主要內容 

1、根據法院判決，中發黃河應向本公司承擔反擔保責任（其中

本金 11600.45 萬元，利息 1230.26 萬元，利息計算截止至 2008 年 8

月 31 日，與訴訟、執行相關的其他費用本公司同意予以免除）；應向

成都崇德承擔擔保責任（其中本金 662 萬元，利息 53.68 萬元，利息

計算截止至 2008 年 8 月 31 日，與訴訟、執行相關的其他費用成都崇

德同意予以免除）。本條款本金為 12262.45 萬元，利息為 1283.94 萬

元，本息總額合計為 13546.39 萬元。 

2、中發黃河承諾向成商黃河償還成商黃河代四川黃河支付的電

費 100 萬元。 

3、前述本金、利息、電費總計人民幣 13646.39 萬元。中發黃河

按付款通知支付給本公司、成都崇德、成商黃河的具體付款時間：（1）

簽訂協定時支付全部利息及電費,本金的 10％；（2）四川黃河退出成

商黃河股權轉讓變更登記備案手續完成之日起二個工作日內中發黃

河付本金的 35％；（3）成商黃河清場工作完成一半之日起二個工作

日內中發黃河付本金的 25％；（4）成商黃河清場工作全部完成之日

起二個工作日內中發黃河付本金的 30％,該款項支付的同時，成商黃

河將現用的成都市永陵路 19 號經營場地全部交還給四川黃河。所有

上述款項支付完畢的同時，成都市永陵路 19 號房屋原設定的反擔保

及擔保權利消除。 

4、中發黃河承擔了上述第 1 項下對本公司、成都崇德的反擔保

責任和擔保責任及上述第 2 項下的債務後，中發黃河將對成商黃河的

追索權（金額為 13546.39 萬元）轉讓給四川黃河。四川黃河與成商



黃河互負的債權債務相互抵銷。 

5、在中發黃河按上述第 3 項下第（1）款的約定支付款項後十個

工作日內，四川黃河退出成商黃河的聯營，四川黃河將所持成商黃河

的股權轉讓給第三方。 

6、成商黃河將現用的成都市永陵路 19 號經營場地在本協定簽訂

後 90 日內全部清場後，且中發黃河按照本協議的約定履行完畢所有

的付款義務的同時,交付給四川黃河，並由四川黃河轉退還給房屋所

有權人。 

7、若因中發黃河或四川黃河原因或不可抗力造成中發黃河未按

本協議約定按時、足額履行付款義務，則本協定未履行部分自動終

止，各方的權利義務仍以法院判決為准，本公司、成都崇德有權繼續

要求法院強制執行，繼續拍賣抵押物（永陵路 19 號房產）受償。 

三、《和解協議》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簽訂《和解協定》的目的是為了妥善解決公司的歷史遺留問

題，確保公司債權儘早收回。 

四、備查文件 

1、《和解協議》 

2、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 OO 八年十月三十一日 


